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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0%股权事项与

相关方签订《股份转让合同》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 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于 2021年 11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拟参与河北国控公司挂牌转让所

持卫星化工 70%股权项目的议案》，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现

金收购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北

国控”）持有的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卫

星化工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 70%股权。 

公司通过网络竞价方式竞得卫星化工 70%国有股权，并

于 2021年 12月 6日收到河北产权市场有限公司出具的《竞

价结果通知单》，竞价成交价款为 22,346.23万元。 

上述内容请详见 2021年 11月 26日、2021年 12月 7日

刊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合同签署概况 

公司于近日与转让方河北国控、标的公司卫星化工以及



其他相关方签订了《股份转让合同》。河北国控向公司转让

其所持标的公司 14,000万股股份，占标的公司全部股份的

70%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2,346.23万元。 

三、交易对手及相关方基本情况 

1.出让方：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000765163354T 

成立日期：2004年7月20日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君朝 

住所：石家庄市站前街10号 

注册资本：210,000.00万元人民币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 

经营范围：经省政府批准，负责所出资企业及托管企业

的资产管理，负责省属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接收、管理和处

置；对外投资；投资咨询(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或

限制经营的除外)、企业管理咨询和财务咨询；项目策划；

房地产开发与经营（凭资质证经营）；受委托出租房屋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转让前，河北国控为持股卫星化工 97.6475%股权的

控股股东；股权转让后，公司将成为持股卫星化工 70%股权

的控股股东，河北国控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2.标的公司另一股东：河北省国控矿业开发投资有限公

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0006773701182 

成立日期：2008年 6月 23日 



法定代表人：薛钰显 

住所：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站前街 10号南配楼 5楼 

注册资本：81211.54万元人民币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矿业开发投资、咨询及相关工程技术服务；

铁矿石、铁精粉的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河北省国控矿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控矿

业”）为持股卫星化工 2.3525%股权的股东，与公司不存在

关联关系。 

3.合同其他相关方：河北国控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0005661770678 

成立日期：2010年 12月 7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吴浩升 

住所：石家庄市站前街 10号华联河北饭店有限责任公

司主楼 7层 

注册资本：27819万元人民币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经营范围：化工产品的研发、销售（法律、法规、国务

院决定禁止或需要审批的除外）；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（按

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》批准的生产许可范围内容生

产）、销售（无存储，按《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》核准

的储存仓库地址存储）；资产的管理与运营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r27f880b82af9027bc41d4b3d4f3ef4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be46c46e9534ab0e0e347a2f6e50a4b.html


河北国控化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控化工”）

为卫星化工原股东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四、标的公司情况 

标的公司：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1001079574512 

成立日期：1990年 7月 9日 

法定代表人：金荣州 

住所：新乐市（城东）东工业园区创业大街 

注册资本：20,000.00万元人民币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、国有控股) 

经营范围：投资民用爆破器材行业；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

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销售（凭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在有

效期内开展经营活动）；机械设备及相关模具（国家明令禁

止的除外）进出口；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用品原材料(半

成品)进口和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（含半成品）的出

口（经工业和信息产业部批准）；化工产品（易燃易爆、危

险化学品除外）、电子产品、机械设备销售；紧固器材、纳

米材料、新型节能材料的生产、研发及销售;普通货物运输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。 

五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.交易价格 

公司通过河北产权市场网络竞价方式成功竞得标的股

份，并经河北产权市场有限公司、公司及河北国控三方确认



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2,346.23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

贰亿贰仟叁佰肆拾陆万贰仟叁佰元整）。 

2.定价依据 

河北国控通过河北产权市场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标的公

司 70%的股份，经河北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

告，标的股份对应的经备案的评估价值为 18,546.23万元人

民币。通过网络竞价成交价款确认为 22,346.23万元。 

3.结算方式 

附条件分期支付。 

4.各方权利义务 

（1）公司应于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

向河北国控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 60%（即人民币 13,407.74

万元）为首期转让价款；双方确认并同意公司参与本次股份

转让摘牌时向河北产权市场有限公司缴纳的 5,000万元保证

金在扣除相关挂牌费用后转为首期转让价款。 

（2）公司按上述期限履行首期转让款支付义务后的 30

日内，河北国控应当积极配合公司及卫星化工办理完毕有关

本次股份转让所涉工商及国有产权变更登记事项。在完成前

述工商及国有产权变更登记事项后 5个工作日内，公司向河

北国控支付剩余 40%转让款。 

（3）过渡期损益：自备案评估基准日（2021年 9月 30

日）至本次标的股份交割基准日当月最后一日为过渡期。过

渡期内产生的损益由河北国控及国控矿业承担或享有。过渡

期损益需进行专项审计。 



（4）本次股份转让所涉税费，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各自承担。 

5.河北国控以及国控矿业相关承诺 

（1）河北国控以及国控矿业已完成标的股份的足额出

资义务并对出资不实承担全部出资义务，标的股份权属清

晰，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，亦不存在其他法律纠纷，不存在

质押、抵押、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益或限制情形，也不存在

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、查封、拍卖标的股份之情形。 

（2）标的公司的资产财务情况已在冀财瑞评报字[2021]

第 238号评估报告中全部列示，不存在未列明的债务、或有

负债或义务。如交割基准日前发现未列入上述报告的债务或

因交割基准日之前的或有债务或义务导致标的股权价值减

损的，河北国控以及国控矿业应对公司实际损失承担连带赔

偿责任。 

（3）如因未向公司披露风险、或有风险产生的一切责

任，导致标的股权价值减损的应由河北国控以及国控矿业共

同承担实际损失。 

6.重组后职工安置 

标的股份转让后的职工安置方案，已经标的公司职工代

表大会审议通过，并经河北国控及公司确认，包括标的公司

职工继续保留现有劳动关系；重组后的标的公司应按照《劳

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等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市场化用人、薪

资制度；根据后续经营需要，按照双向选择、择优聘用原则



调整优化岗位，进行人员安排，需要变更劳动合同条款的，

在协商的基础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。 

7.公司治理安排 

（1）重组后的标的公司设立党组织、股东会、董事会、

监事会及经理层。 

（2）党组织按照国有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要求设立。 

（3）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，其中公司委派 5名董事；

设董事长 1名，由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。 

（4）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，公司委派 1名监事。 

（5）经理层设总经理 1 名，副总经理若干、总会计师

等，总经理及总会计师由公司提名。 

8.特别事项 

由标的公司原股东国控化工负责办理标的公司名下 3宗

土地、新总库区土地、六 0七公司名下 4宗土地的土地出让

权属登记手续。 

六、其他 

公司将与河北国控等合同相关方开展有关本次股份转

让所涉工商及国有产权变更登记事项，并根据进展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股份转让合同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12月 21日 

 


